睢宁县王集镇光明社区厂房建设附属工程编制说明

1 、本工程执行现行国家标准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（GB50500－2013）、《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》（GB50854-2013）、《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》（GB50857-2013）、《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》（2014版）、《江苏省建筑与装修计价定额》（2014版）及《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》（2014版）、《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》（2014版）、《江苏园林定额》（2007版）等有关文件规定及招标人提供的施工图纸。

2、人工费调整执行苏建函价〔2025〕273号文件。

3、材料价执行2025年7月份睢宁县指导价，指导价缺项材料按照徐州市信息价执行；信息价没有的参照市场价计算；信息价与市场价对比低的按照低的计算。

4、总价措施费只计算安全文明施工基本费，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，临时设施费按低值计算，其他暂未计算；投标人自行考虑。
5、社会保障费和住房公积金按规定计取。

6、税金按增值税一般计税法计算（9%）。

7、投标人应详细阅读设计说明，不一致时以清单为准。

8、清单及控制价编制时没有图纸会审记录，如审计时做法发生变化，按实际尺寸及做法，由三方签字确认，结算时调整。
9、未尽事项按委托方通知说明、设计要求及规范规定计算。

